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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ookmark: _Toc25488][bookmark: _Toc21026]前言
本文件按照GB/T 1.1—2020《标准化工作导则  第1部分：标准化文件的结构和起草规则》的规定起草。
请注意本文件的某些内容可能涉及专利。本文件的发布机构不承担识别专利的责任。
本文件由苏州市文化广电和旅游局提出并归口。
本文件起草单位：
本文件主要起草人：

	DB3205/T XXX—20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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露营地建设管理与服务指南
[bookmark: _Toc51663569][bookmark: _Toc51147912][bookmark: _Toc47973431][bookmark: _Toc47973642][bookmark: _Toc47964512][bookmark: _Toc48572088][bookmark: _Toc66965087][bookmark: _Toc67393169][bookmark: _Toc122448156][bookmark: _Toc67401897][bookmark: _Toc115339701][bookmark: _Toc10375][bookmark: _Toc9155][bookmark: _Toc15741][bookmark: _Toc48028397][bookmark: _Toc21213][bookmark: _Toc47964470][bookmark: _Toc30515][bookmark: _Toc32663][bookmark: _Toc46494722][bookmark: _Toc48569571][bookmark: _Toc87811368][bookmark: _Toc48050151][bookmark: _Toc20037][bookmark: _Toc48049835][bookmark: _Toc40454690][bookmark: _Toc87811223][bookmark: _Toc48028304]范围
本文件提供了露营地建设与服务的建设基础、规划管理、经营服务、生态建设、融合发展等内容的指南。
本文件适用于指导、规范及评估露营地的建设及服务。
[bookmark: _Toc67401898][bookmark: _Toc67393170][bookmark: _Toc48569572][bookmark: _Toc46494723][bookmark: _Toc48028305][bookmark: _Toc51663570][bookmark: _Toc122448157][bookmark: _Toc47973432][bookmark: _Toc48050152][bookmark: _Toc30293][bookmark: _Toc22281][bookmark: _Toc47973643][bookmark: _Toc48572089][bookmark: _Toc27351][bookmark: _Toc87811369][bookmark: _Toc27904][bookmark: _Toc30843][bookmark: _Toc115339702][bookmark: _Toc48028398][bookmark: _Toc87811224][bookmark: _Toc29099][bookmark: _Toc40454691][bookmark: _Toc66965088][bookmark: _Toc51147913][bookmark: _Toc5397][bookmark: _Toc48049836][bookmark: _Toc47964513][bookmark: _Toc47964471]规范性引用文件
下列文件中的内容通过文中的规范性引用而构成本文件必不可少的条款。其中，注日期的引用文件，仅该日期对应的版本适用于本文件；不注日期的引用文件，其最新版本（包括所有的修改单）适用于本文件。
GB 3095-2012 环境空气质量标准 
GB 3096-2008 声环境质量标准
GB 3838-2002 地表水环境质量标准
GB 8978-1996 地表水环境质量标准
GB/T 31710.1 休闲露营地建设与服务规范 第1部分：导则
GB/T 31710.3 休闲露营地建设与服务规范 第3部分：帐篷露营地
GB 37487-2019 公共场所卫生管理规范
[bookmark: _Toc2780][bookmark: _Toc9294][bookmark: _Toc87811225][bookmark: _Toc67401899][bookmark: _Toc87811370][bookmark: _Toc115339703][bookmark: _Toc11302][bookmark: _Toc67393171][bookmark: _Toc122448158]术语和定义
下列术语和定义适用于本文件。

[bookmark: _Toc10581]露营camping
使用自备或租赁设备，以在野外临时住宿和休闲生活为主要目的的活动方式。
[bookmark: _Toc87811371][bookmark: _Toc502157201][bookmark: _Toc67393172][bookmark: _Toc500955126][bookmark: _Toc67401900][bookmark: _Toc87811226][bookmark: _Toc500938708][来源：GB/T 31710.1-2015，3.2]

露营地 recreational campground
有明确范围和相应休闲服务设施的露营场所。
[来源：GB/T 31710.1-2015，3.3 休闲露营地]
[bookmark: _Toc24987][bookmark: _Toc122448159][bookmark: _Toc9491][bookmark: _Toc5302]建设
[bookmark: _Toc20341][bookmark: _Toc500938711][bookmark: _Toc67393179][bookmark: _Toc500955133][bookmark: _Toc502157208]选址条件
应符合国土空间规划和相关专项规划要求，依法依规使用土地，不得占用永久基本农田、耕地、湿地，严守生态保护红线，不得改变林地基本属性。
应选择在安全区域，避让生态区位重要或脆弱区域。
应选择通风、排水、通讯、交通等条件良好的安全性高的地域。
应选择生态完整、环境优美、地势平坦开阔的区域。
应选择便于实施各类突发状况应对措施的地域。
应选择允许合法的移动建筑物置放的地域。
应远离落石、洪水、山体滑坡等自然灾害频发的地域。
应远离森林防火区、防洪区、地质灾害易发区和野生动物生息繁衍区域。
应避开自然遗迹、文化遗址等建筑保护区域。
[bookmark: _Toc24045][bookmark: _Toc67401904]开发建设
应制定科学的开发规划，并积极履行相应的审批或备案程序。
不应与河道管理范围、堤防工程设施产生冲突，应避让饮用水水源保护区，且不能对河道环境产生负面影响。
应合理规划营地建筑布局，制定合理开发目标，明确功能分区。
应将生态保护原则、安全原则、便利性原则及功能性原则作为开发建设的必要内容。
营地位置、环境容量、建筑高度、规模和风格等应与周围环境相协调。
鼓励有条件的旅游景区、旅游度假区、乡村旅游重点村、乡村振兴示范村、美丽乡村示范村、郊野公园、存量建设用地、环城生态公园带、主题公园和开放休闲林地等，在符合相关规定的前提下，划出露营休闲功能区，提供露营服务。
[bookmark: _Toc3743][bookmark: _Toc502157209][bookmark: _Toc500938716][bookmark: _Toc500955134]管理
[bookmark: _Toc6506]登记注册
露营地经营者须证照齐全后方可开业运营，涉及住宿过夜的须向当地公安部门进行备案登记。
涉及食品经营、公共场所卫生、高危体育项目等需要审批的应取得相关许可证。
[bookmark: _Toc20183]开放验收
由属地乡镇（街道）人民政府（办事处）负责初审；
所在区、市辖市文化和旅游部门联合所在乡镇（街道）、公安、自然资源规划、生态环境、住建、农林、文旅、卫健、应急、市场监管、体育、综合执法等部门开展联合验收，验收通过的方可对外开放。
擅自营业的露营地，将应依法由有关部门责令停业，并追究有关负责人法律责任。
[bookmark: _Toc26580]日常管理
应严格遵守有关法律和生产经营相关规定，做好明码标价，发布游客须知，提供真实准确的宣传营销信息
露营地经营主体或场地提供方应在露营地配备安保、保洁人员并在人流高峰期间加强巡查。
应根据露营地空间容量和环境容量科学核定最大承载量，合理规划帐篷布局，配置充足的垃圾分类收集容器、厕所等环卫设施，维持营地良好的卫生和生态环境。
鼓励有条件的露营地提供停车、淋浴、生活用水、自动售卖等便民服务。
露营地经营主体或场地提供方应在露营地周边、主要出入口设置标识；
应告知露营地空间范围、开放时间、活动内容、咨询投诉渠道、场地提供方上级主管部门监督电话等相关内容，并及时做好信息动态调整与发布
露营地应通过不同途径公示各项制度、投诉电话、救助电话等。
[bookmark: _Toc258]安全管理
露营地经营主体承担露营地安全管理主体责任，应制定安全工作制度，严格落实安全防范措施，严格遵守消防、食品、卫生、防灾、燃气、用电、生态环境保护、野生动物保护、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等方面要求。
露营地须制定《安全生产管理办法》并组织实施。各如遇事故不得隐瞒不报、谎报或者迟报，不得故意破坏事故现场、毁灭有关证据。未履行部门职责导致重大责任事故发生的，要依法追究相关负责人责任。
露营地应配备必要的监测预警、消防设施设备，做好应急物资储备，建立相关应急预案，强化值班值守，加强应急演练；应强化安全风险管控，深化露营地隐患排查治理，消除露营地各类安全风险隐患，坚决防范安全事故发生。
露营地应加强治安管理，强化现场人流监测疏导、应急处置等工作，鼓励在露营地安装监控设施等安全管理设备。在露营地内举办大型群众性活动的，应按照相关规定及时进行安全许可申请或报备。
露营地经营主体应严格落实森林草原火灾防控要求和野外用火管理规定，按照操作规范安全用火、用电、用油、用气，谨慎使用大容量户外移动电源，并强化对游客的防火宣传教育，明确告知安全要求，严防煤气中毒等安全事故发生。
可燃放烟花、篝火、烧烤、烹饪的营地，经营主体应加强明火管理，确保明火远离易燃物，使用明火全程有人看管、人走火熄，并在明火区域配备灭火器等消防设施。
露营地经营主体应配备与露营地规模和类型相匹配的紧急救援场所和器材，明确定点联系医院。露营地内从业人员应参与应急救护培训，并掌握相应急救技能。
露营地所在场地提供方应与露营地经营主体签订专门的安全生产和消防安全管理协议，明确各自的安全管理职责。
应在露营地及周边设置野外安全导览标识和安全提示，严格天幕、帐篷的风绳、地钉等安全管理，有条件的营地应对天幕进行分区管理。
露营地要制定完善的应急救援预案。加强对森林防火、应急救援、疫情防控等事项进行演练；要与所在地应急管理、消防、卫生等部门建立联动机制；营地经营单位应当依法投保有关责任保险，鼓励露营者依法投保意外伤害保险。
鼓励保险机构创新推出露营旅游休闲保险服务，围绕场地责任、设施财产、人身意外等开发保险产品。
[bookmark: _Toc6453]生态管理
露营地生活污水有纳管条件的应达标纳管排放；无纳管条件的应采用抽运处理，禁止未经处理达标直接向环境排放。
露营地禁止焚烧秸秆、枯枝落叶等产生烟尘的物质；鼓励推广采用电等清洁能源的烤炉。
在饮用水水源保护区内开展露营活动，禁止明火烧烤、清洗车辆等排放污染物的行为，禁止随意丢弃露营垃圾。
落实生活垃圾分类投放管理责任人制度，应配齐垃圾分类收集容器，实施分类投放、分类收集。
露营地所在场地提供方和露营地经营主体应共同制定噪声控制规约，做好游客噪声污染防治宣传和教育引导工作。露营音乐会期间除外。
对违反噪声控制规约影响周边居民正常生活的游客，露营地经营主体应予以劝阻。
露营地所在场地提供方应根据已开放的绿地、草坪等植物生长周期和特性，实行场地轮换制度，合理规划露营地开放和绿化养管周期，确保维持良好的生态环境和景观风貌。
[bookmark: _Toc13526]监督管理
露营地项目实施监督管理和评审制度，由苏州市文化广电和旅游局牵头组织实施。
露营营地项目监督管理，必须遵循安全生产、合法经营，规范管理、创新发展，公开公正、无痕露营、环境保护的原则
按照“条块结合，以块为主”的原则，建立由市、区、市辖市文旅部门牵头，相关部门联合监管的体系，全面实施“职能部门、属地乡镇(街道)、经营主体”三级管理机制。
各区政府承担露营地属地管理责任，引导本区露营地规范发展。各乡镇政府或街道办事处负责露营地的日常监督管理。
成立露营营地管理领导小组，由文旅部门牵头负责，会同公安、应急、市场、资源规划、生态环境、住建、农林、体育等相关部门开展联合监管。
市、区各相关职能部门依据本办法和自身职责落实露营地监管，各乡镇政府、街道办事处定期组织开展露营地执法检查。
对违法违规建设露营地、开展帐篷露营经营，以及参加或自发开展帐篷露营涉及的违法违规行为，由相关职能部门、各乡镇政府、街道办事处依法依规予以查处。
[bookmark: _Toc18551][bookmark: _Toc18168]服务
[bookmark: _Toc27759]基础服务
露营经营单位应提供露营地基础配套服务。包括但不限于公共卫生间、垃圾桶、饮用水源、电源插座等。
露营经营单位应提供露营地标识、安全提示标识、注意事项提示等，并根据客流量进行流动安全巡视。
露营经营单位宜提供休闲观光活动。包括但不限于徒步、自行车、骑马、钓鱼、攀岩、溯溪、速降、登山等。
露营经营单位宜提供组织文化艺术交流活动。包括但不限于篝火晚会、露天音乐节、亲子活动等。
露营经营单位宜提供娱乐服务。包括但不限于曲艺、棋牌、电子竞技等。
露营经营单位宜提供户外用品销售。包括但不限于帐篷、背包、睡袋等。
露营经营单位宜提供体育保障组织。包括但不限于医务室、救生员等。
[bookmark: _Toc1953]特色服务
鼓励露营地经营主体与文博、演艺、美术、教育等相关机构合作，结合音乐节、艺术节、体育比赛等群众性活动，充实服务内容。
励露营与乡村资源、户外运动、自然教育、休闲康养等结合，打造优质产品。
鼓励配套餐饮、活动组织、外卖配送等服务，提高露营旅游休闲品质。
鼓励露营地实施露营地建设与服务有关标准，加强标准引领，持续提升硬件设施、服务质量和管理水平，优化产品品质，打造露营地品牌。
鼓励地方和社会团体根据实际情况依标准组织开展露营地认定，鼓励露营经营单位打造优秀营地品牌。
[bookmark: _Toc27120][bookmark: _Toc31437][bookmark: _Toc30139]   融合发展
[bookmark: _Toc1297]抢抓发展新机遇、激发旅游区新活力。依托旅游区已有的区域优势和资源优势，实现旅游区与营地共赢发展。
[bookmark: _Toc16401]创新露营产品供给，优化营地产业结构。建设帐篷、背包、睡袋等露营用品的研发设计和生产制造的创新高地，辐射带动户外运动产业升级。
[bookmark: _Toc12859]完善产业发展布局，构建综合化产业链。以生态露营基地建设为导向，引导其他相关产业发展，并积极运用营地重点项目带动文化产业、服务产业等绿色产业的发展。



[bookmark: _Toc25048][bookmark: _Toc113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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